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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力传动”）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2年3月12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拟将不超过1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继续补充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六个月。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现就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情况 

2010年7月7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0]883号文件核准，公司获准非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42,812,50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2.80元，募集资

金总额54,8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14,223,413.00元，募集资金净额533,776,587.00元，

公司承诺本次募集资金将投资年产4万台模块化减速电机技术改造项目和大型风电齿

轮箱产业化项目。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0 年 9 月 13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拟将不超过 18,000 万元

的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该项

决议于 2010 年 9 月 29 日经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30 日起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并于 2011 年 3 月 25 日公司已将 18,000

万元资金全部归还并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1 年 3 月 14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拟将不超过 18,000 万

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该



 

 

项决议于 2011 年 3 月 30 日经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31 日起使用该笔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按相关规定，公司已于 2011 年 9 月

27 日将该笔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帐户。 

2011 年 9 月 13 日公司第二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拟将不超过 15,000 万元

的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该项

决议于 2011 年 9 月 29 日经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30 日起使用该笔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按相关规定，公司承诺于 2012 年 3

月 28 日前将该笔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帐户。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合计使用本次非公开增发募集的资金 30,245.43

万元，剩余 23,768.41 万元。其中大型风电齿轮箱产业化项目使用了 17,805.07 万元，

年产 4万台模块化减速电机技术改造项目使用了 12,440.36 万元。公司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正在建设进行中。  

 

三、本次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为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在保证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拟将不超过10,000万元的闲

置募集资金继续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相关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

不超过六个月。到期将以自有资金归还到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会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本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项目建设进度。以上闲置募

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可为公司节约财务费用约350万元，本次拟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

置募集资金金额超过募集资金金额的10%以上，需提请公司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方可实施，并提供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公司承诺：在归还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后，再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公司本次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前十二个

月内不存在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并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

元，使用期限不超过六个月，可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不存在改变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募

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在公司承诺归还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后，

再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前提下，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同

意公司董事会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意见。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保荐代表人孙剑峰、黄洁卉对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关

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发表保荐意见如下： 

1、2012年3月12日，东力传动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使用期限自公司相关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东力传动本次拟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金额超过募集资金净额10%以上，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并提供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2、2011年9月1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拟将不超过15,000万

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该

项决议于2011年9月29日经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公司于2011年9月30

日起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按相关规定，公司应于2012年3月28日前将该笔

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帐户。 

3、东力传动本次继续使用1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公司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的使用计划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若募集资金项目因发展需要，实际实施进

度超过目前预计，公司需随时利用自有资金及时归还，以确保项目进展。 

作为东力传动的保荐机构，在东力传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完相关程序，获得

股东大会批准，并于2012年3月28日前按承诺归还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

金15,000万元后，海通证券同意东力传动本次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继续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能够有效地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经营成本，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在公司于2012

年3月28日前按承诺归还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15,000万元后，同意董

事会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0

万元。 

 

 

 

宁波东力传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二年三月十二日 


